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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职院制〔2019〕76号 

 
                                                                                 

 

关于印发《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非学历教育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各部门：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非学历教育管理暂行规定》已经于

2019 年 11 月 5 日校长办公会会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遵

照执行。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2019 年 12 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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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19 年 12月 1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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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职业技术学院非学历教育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贯彻执行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举办非学历教

育管理暂行规定》（教成〔1990〕23 号文）的文件精神，更好的规范

学校各类非学历教育办班的管理工作，使学校的非学历教育能适应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规范有序地发展，特制定

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各类非学历教育，包括专业证书班、岗位

技术培训班、各类岗位资格和技能等级考核培训班，及其他研修(讨)、

进修、中外合作等各种形式的办班。 

第三条  继续教育部是学校非学历教育的主管部门，负责全校非

学历教育的规划审批、备案、办证和宏观管理工作。 

第四条  各种非学历教育应明确方向，严格教学管理，重视办学

质量，注意社会效果，维护和提高学校声誉。以向社会提供技能培训

服务和文化建设服务为目标，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以社

会效益为主的办学原则。 

第五条  各系、公共课教学部，为非学历教育的主办单位。各系

部原则上举办本系部学科专业范围内的班。在条件许可的前提下，学

校鼓励各系部面向社会举办各类非学历教育，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服务。 

第六条  非学历教育办班应有别于学校的全日制学历教育，既要

以社会需求为原则，又不能影响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办班应以业余

形式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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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计划、申办与审批 

第七条  非学历教育主要有三种来源：一是学校受上级主管部门

或社会各界委托而举办的各类培训班；二是各教学系部直接受委托并

经学校批准的培训班；三是各教学系部自行规划相互合作经学校批准

的联合办班。 

第八条  非学历教育应有计划地开展。各主办系部要根据社会需

求，认真做好市场调查，按照量力而行的原则，确定办学任务与目标。 

第九条  为保证办班质量，各教学系部原则上应举办本学科专业

范围内的培训班。继续教育部作为举办非学历教育的主体，应综合评

估办班能力和学校教学资源，建立各类人才的师资库，保障办班质量

和学校声誉。填写《广东职业技术学院非学历教育项目审批表》【QR-

JX-01（B）】 

第十条  对外联合办学的工作由继续教育部负责组织实施，联合

办学单位，原则上应为政府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合法办学机构或具

有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 

第三章  广告及招生简章管理 

第十一条  招生宣传工作由继续教育部负责统一审查。各类成人

非学历教育招生广告必须按程序报继续教育部审定后，其刊出内容应

以审定内容为准，涉及对外宣传的，应报党委组织部审核。填写《广

东职业技术学院非学历教育招生简章和广告备案表》【QR-JX-03(B)】 

第四章  协议管理 

第十二条  主办系部与承办系部的合作协议，采用学校统一制定

的格式和规范。协议应由主办系部的负责人与合作方签署，提交继续

教育部签署意见并备案。否则，继续教育部将不承担发证和办班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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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纠纷处理。 

主办系部与外单位的委托办班、联合办班协议书，采用学校统一

制定的格式和规范。协议应经过学校的法律顾问核准，报主管副院长

审批。 

第五章  计划实施 

第十三条  各培训班在正式上课的第一周内，主办系部应将《广

东职业技术学院非学历教育开班报备表》【QR-JX-04(B)】和《广东职

业技术学院非学历教育学员花名册》【QR-JX-05(B)】，送学继续教育

部备案。  

第十四条  主办系部要明确负责人，配备专门管理人员，选聘教

学效果好的教师授课，要严格管理，保证教学质量。 

第十五条  原则上应由主办系部自行解决教室问题。若需使用其

他校内教学资源的，应事先提出申请，由继续教育部根据具体情况与

相关部门统一协调。 

第十六条  每次培训结束时，主办系部应对培训进行效果评价。

效果评价应根据培训情况记实，评价内容应包括授课内容适应性、教

师、教材、培训方式、培训时间等是否适宜、有效，培训是否达到预

定的目标等。根据需要学员填写《广东职业技术学院非学历教育培训

效果调查表》【QR-JX-06(B)】并汇总分析，填报《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非学历教育培训项目总结》【QR-JX-07(B)】，每次培训的考试试卷、

考勤、课堂表现记录等可以作为培训效果评价的依据。 

第十七条  每个培训班结束时，主办系部须将《广东职业技术学

院非学历教育学员成绩表》【QR-JX-08(B)】、《广东职业技术学院非学

历教育培训项目总结》【QR-JX-07(B)】及时送学校继续教育部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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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继续教育部组织学员填写教学评估表并备案。 

第十八条  继续教育部可根据各部门办班情况进行检查，检查内

容包括办班的教学管理、教学计划实施情况和教学质量、考核情况等，

并有选择地对企业合作办班的培训效果进行跟踪检查。 

第六章  公章和证件管理 

第十九条  非学历教育专用公章要由专人保管。公章保管人员要

坚持原则，秉公办事，严禁盖空白章、人情章。 

第二十条  凡做广告宣传、上报或下发的文件、报表等一律加盖

继续教育部印章，并进行登记，认真履行审批手续。 

第二十一条  公章由保管人员负责加盖，凡在落款处用章时，应

盖在成文时间处。 

第二十二条  按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举办非学历教育管理暂行

规定》（教成〔1990〕第 023 号）规定，对参加非学历教育培训成绩

合格的人员，一般颁发由学校统一印制，盖有学校非学历教育专用印

章的“培训结业证明书”、“单科合格证明”或“XX 培训班结业证明

书”。   

第二十三条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培训结业证明书》和《广东职

业技术学院培训学习证明书》由继续教育部统一编号，印制和颁发。

各系部未经学校授权不得以各自的名义签发各种证书。结业证明颁发

情况应建立专门档案。 

第二十四条  结业证明书应注明以下内容： 

学员的姓名、性别、年龄、学习起止年月； 

修学的性质（如培训班、进修班）。形式（如脱产、业余、函授）； 

修学课程的名称和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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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教育部印章； 

发证时间及编号； 

编号方式：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培训结业证明书》参照普通高校学历证书编

号方式编排：12736（我校代码）7（非学历教育）20xx（发证年份 11

（培训）001（顺序号） 

第七章  经费管理 

第二十五条  各种培训班收费标准应严格按相关规定执行,并对

学员公示，不得擅自提高收费标准。 

第二十六条  各系部独立办班或联合办班一律使用学校财务处

提供的发票。 

第二十七条  收费要据实向学员开发票，学员退学要合理退费。 

第二十八条  收费用于支付授课教师的课酬、管理人员劳务费、

教学设施、教材和资料费、证书费等开支，保证办班需求。 

第二十九条  各系部经批准举办非学历教育班，所收费用应全部

上交学校，在培训班正式上课的第一周内填写《广东职业技术学院非

学历教育项目费用结算表》【QR-JX-02(B)】，按学校有关规定进行分

配和使用，办班系部不得隐瞒和截留。 

第三十条  严格执行会计制度，遵守财经纪律，杜绝浪费，在经

费使用和开展业务过程中保持廉洁自律作风。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由继续教育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附表：1.《广东职业技术学院非学历教育项目审批表》【QR-J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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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B）】 

2.《广东职业技术学院非学历教育项目费用结算表》【QR-

JX-02(B)】 

3.《广东职业技术学院非学历教育招生简章和广告备案

表》【QR-JX-03(B)】 

4.《广东职业技术学院非学历教育开班报备表》【QR-JX-

04(B)】 

5.《广东职业技术学院非学历教育学员花名册》【QR-JX-

05(B)】 

6.《广东职业技术学院非学历教育培训效果调查表》【QR-

JX-06(B)】 

7.《广东职业技术学院非学历教育培训项目总结》【QR-

JX-07(B)】 

8.《广东职业技术学院非学历教育学员成绩表》【QR-JX-

08(B)】 


